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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06 年「專長增能學分班-高關懷學生輔導學分班」 

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30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60090650 號函核定。 

二、招生對象：高級中學以下現職專任教師及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 

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三、招生名額：每班以 30 人為原則，不足 25 人取消開班。 

四、上課時間：106 年 10 月 28、29 日(六、日)及 11 月 18、19 日(六、日) 

每日上午 8-12 時，下午 1-6 時（9小時），計 2學分 36 小時。 

五、上課地點：本校府城校區文薈樓教室(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六、授課教師：廖鳳池 師。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班。 

現職 ◎微笑永康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兼所長。 

專長 ◎兒童輔導原理、教育心理學、問題解決諮商模式等。 

七、招生及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 

    (二)報名教師所需資料如下： 

     1、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一份【傳真至 06-2133809】。 

     2、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傳真至 06-2133809】。 

    (三)預定開課日前一週，於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公告開班事宜，並 E-Mail 與簡訊 

        通知開課事宜。 

http://academics.nutn.edu.tw/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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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大綱：本課程以認識高關懷學生及案例討論之方式，引導並加強在職教師在實

務上對高關懷學生之心理輔導。 

日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認識高關懷學生、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危機樹與危險因子、高風險家庭評估與通報責任 理論時數：6  實務時數：3 

2 
受虐兒少的身心特徵與發現、高關懷家庭學生的輔導 

精神疾病學生的認識與協助、憂鬱自殺學生的發現與輔導 理論時數：6  實務時數：3 

3 
學生感情問題的輔導、未婚懷孕與性侵害學生的輔導 

網路濫用學生的發現與輔導、藥物濫用學生的發現與輔導 理論時數：3  實務時數：6 

4 

暴力犯罪學生的輔導、個案實例報告與討論 

(家暴兒虐問題) 

個案實例報告與討論(憂鬱自殺問題、感情問題) 

個案實例報告與討論(藥物濫用問題、暴力犯罪問題) 

理論時數：3  實務時數：6 

 

九、上課費用：符合報名資格者，由教育部全額補助，不包含書籍等費用。 

十、錄取公告：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學員報到相關事宜。 

十一、備註： 

   （一）本班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者（含），恕不核發學分證明書。 

   （三）本課程僅提供教師專長增能使用，爾後不得辦理抵免。 

   （四）所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撤銷入學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五）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六）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業務辦理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1. 聯絡電話：(06)2133111 轉 246-249 或專線 2139993。 

2. 傳真電話：(06)-2133809。 

3.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網址：http://web.nutn.edu.tw/gac200/further/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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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06 年「專長增能學分班-高關懷學生輔導學分班」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自行貼照片)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    / 

E-mail：              @ 

通訊地址：□□□-□□ 

電話：(O) 

      (H)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大 學 （ 院 ）              系(所) 

現職學校 

            縣                鄉                          高中/高職 

                              區                          國中  

            市                鎮                          國小 

目前職稱 
□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教 師 證 文 號 

（附影印本） 
 

報名人 (簽章) 

注意事項：請檢同下列文件 

     1、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2、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甄選意見 
□ 通過 

□ 未通過，原因        
甄選小組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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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證影本 

 
 

 

 

 

 

 

 

教師證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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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